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寒假返乡路

费补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： 

寒假将至，为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顺利回家与亲人团聚，

度过一个平安、温馨、祥和的春节，现开展研究生寒假返乡路费补助

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补助对象 

补助对象为 2023--2024 学年经学校认定的全日制非定向（无工

资收入）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研究生。受助学生应选择安全、节俭的

交通方式返乡。 

二、补助标准 

学院应根据家庭所在地离校远近和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等因素进

行资助，一般分为 200 元、400 元和 600 元三个档次。其中，600 元

补助档次一般面向家在西藏、新疆、黑龙江等偏远地区的家庭经济困

难硕士研究生。学院也可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给予不同数额的补助，不

必分档定额。注意：因返乡路费补助的研究生年度专项经费有限，每

个学院发放的返乡路费补助总额不得超出通知附件中所规定的补助

总额。各学院的补助总额见附件 1。 

三、申请流程 

1．基本申请流程 

搜索“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中的研究生补助”——研究生申请寒假

返乡路费补助——院系审核（可修改金额）——学校审核。 

2．依据研究生返乡实际情况，本次寒假返乡路费补助工作分为



两批次：（1）第一批次补助。研究生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前登录网

上办事服务大厅，提交申请；学院于 2024 年 1 月１8 日前在网上办

事服务大厅完成学生补助申请的审核，无须再向研究生院提交纸质材

料；研究生院于 2024 年 1 月 20日前完成审批程序，并尽快足额发放

路费补助。（2）第二批次补助。研究生于 2024 年 2 月 9日前完成网

上申请；学院于 2024 年 2 月 15 日前在网上完成学生补助申请的审

核；研究生院于 2024 年 2 月 17日前完成审批程序，并于开学一周内

发放补助。 

其他未尽事宜，请联系研究生院管理办彭老师。 

联系电话：025-83795966  

     

附件 1：学院返乡路费补助总额度分配表 

附件 2：研究生寒假返乡补助操作手册-学生 

附件 3：研究生寒假返乡补助操作手册-院系 

 

 

 

 

研究生院 

2024年 12 月 29 日 

 


